
立法会九题：区议员出任咨询及法定组织成员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

 

  以下为今日（一月十一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刘皇发议员的提问和

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的书面答复： 

 

问题： 

 

  行政长官在去年十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指出，咨询和法定组织是

政府实现有效施政的重要伙伴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有多少个咨询及法定组织的成员包括区议会议员，以及当中每

个组织属区议会议员的成员数目； 

 

（二）有否计划在各咨询及法定组织加入一定数目的区议会议员作为

其成员，以加强该等组织的民意代表，使其更有效地反映社情民意；

若否，原因为何；及 

 

（三）有否计划让区议会议员在每年填报最新个人资料时，示明其有

意加入的咨询及法定组织，以供当局考虑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女士： 

 

（一）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，在４０３个公营架构咨询及法

定组织中，有１１７个（十八个区议会不计在内）的成员包括区议员，

他们在这１１７个组织合共担任３３５个职位。区议员分别在上述１

１７个组织担任成员的数据，载于附件。 

 

（二）政府委任咨询及法定组织成员，旨在罗致最合适的人士，以切

合有关组织的要求。政府用人唯才，作出委任时会考虑候选人的才能、

专长、经验、操守和服务社会的热诚，以及有关组织的职能和工作性

质。主要原则是，这些组织的成员组合应广泛反映社会各界的利益和

意见。因此，我们的政策是委任较多对社会事务有经验和兴趣的人士

（包括区议员）加入与民生有关的组织。 

 



（三）主要官员负责委任其辖下咨询及法定组织的成员或就有关委任

作出建议。有意加入某个组织的区议员，可以自我提名，以供有关的

决策局／办公室考虑。 

 

完 

 

二○○六年一月十一日（星期三） 


